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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89         证券简称：吉林森工         编号：临 2020-004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鉴于交易对方已将公司拟购入房产及车位进行另行处置及安排，经与交

易对方沟通协商，并充分考虑双方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关联交

易。 

 

2019年12月20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吉林森林工业股

份有限公司购买关联方房产相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3122号），现

回复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必要性。根据公告，本次交易标的为156套公寓、6套门市

产权、30个车位产权，公司称上述房产可作为公司办公、产品展示、销售基地。

请公司：（1）结合公司生产运营情况，补充披露对上述房产的具体使用方案，

包括但不限于将用于哪些人员的办公、何种产品的展示与销售，是否有新增上

述场所的必要性；（2）结合公寓与商用房的市场价值、产权性质、功能属性，

说明公司购买公寓而非办公楼用于生产经营的原因及合理性，进而评估本次交

易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回复：（1）公司运营情况：2019年3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4,529万元，

同比增长9.5%。实现利润总额14,214万元，同比增长3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7,486万元，同比增长111.3%。各业务板块营收及利润情况见下

表： 

公司 3 季度各业务板块营收及利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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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板块 营业收入 占比  利润总额  占比 

矿泉水业务 57,831 50.5%       13,676  96.2% 

园林工程业务 36,668 32.0%        6,309  44.4% 

门业业务 19,709 17.2%        2,356  16.6% 

其他 321 0.3%       -8,127  -57.2% 

合并报表 114,529 100.0%       14,214  100.0% 

公司控股子公司吉林森工集团泉阳泉饮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泉阳泉公司”）

所经营的矿泉水业务“主业”优势明显，是公司目前和未来首要发展业务。截止

12 月 22 日，矿泉水销售总量各区域占比情况：长春市占比 63%；吉林省其他区

域占比 24.6%；辽宁省占比 9.9%；北京市占比 1.6%；国内其他区域占比 1.1%。 

公司新增上述场所的考虑；自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的发展战略紧

紧围绕矿泉水主业开展，业务规模和人员数量不断扩大，泉阳泉公司在长春市尚

无自有办公场地，目前一直处于分散承租办公场地状态。泉阳泉公司目前的办公

状态已不能满足发展需要，有必要购建自有办公、销售及产品展示场地。 

（2）本次购买的156套公寓位于长春市二道区，6套门市分别位于长春市二

道区、南关区。房产位置均为临主街，产权性质均为商业产权，规划用途均为“办

公”、“商业”。中国房价行情网长春市二道区2019年11月写字间平均价格8,996

元/㎡,公司拟购入门市周边区域平均价格15,592元/㎡。本次交易价格按北京华

亚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评估报告确定，公寓平均交易价格为6,304元/㎡,

门市平均交易价格为15,466元/㎡, 

二、本次交易资金来源。你公司称，本次交易资金来源于上市公司自有资

金。根据前期公告，公司前期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4.16亿中，截至2019

年6月底仅3,904万元用于募投项目，剩余1亿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2.8亿

元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请公司：（1）结合募集资金永久补流和公司资金链

情况，说明本次交易资金来源和对公司流动性的影响，前期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性部分是否变相用于此次交易；（2）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是否合规，是否

存在将募集资金变相用于上述房产收购的情况。请保荐机构就上述事项核查并

发表意见。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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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交易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公司流动性可以承受本次资金支出。

前期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部分用于公司正常生产运营，未变相用于此次交

易。 

（2）关于募集资金使用问题，保荐机构东北证券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 

经核查吉林森工募集资金账户银行对账单、其他银行存款账户的银行对账单 

与财务公司对账单、吉林森工银行存款余额表、吉林森工募集资金使用凭证、

吉林森工出具的说明文件，查阅董事会决议等内部审批文件，东北证券认为：截

至2019年11月30日，扣除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募集资金永久补充的流动资金以及

闲置募集资金补充的流动资金，吉林森工银行存款余额为41,416.39万元，大于

拟向隆泉实业提供的借款8,500万元；且吉林森工已出具说明，吉林森工向隆泉

实业提供的借款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不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或

终止募投项目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用于本次交易；东北证券未发现

吉林森工存在将募集资金变相用于上述房产收购的情形。 

    三、本次交易对价的公允性与标的资产的流动性。根据公告，交易对手天

汇公司和吉森房产2019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分别为0元、40.89万元，净利润分

别为-614.39万元、-2,206.13万元。本次交易金额7,637.05万元，涉及建筑面

积合计9524.48平方米。而请公司：（1）说明交易对手2019年营业收入微小、

净利润为负的原因及合理性，并补充披露本次交易涉及的两房地产项目的开盘

时间、房源总数、预售和去化情况等；（2）结合两房地产项目前期销售价格，

以及周边同等位置房产交易情况，评估本次房屋交易价格的公允性。请评估师

就上述事项发表意见。  

回复： 

（1）交易对手 2019 年营业收入微小、净利润为负的原因及合理性：一是两

房项目大部分区（期）尚未办理产权，竣工备案工作正在进行，成本支出存在不

确定性。二是当期及前期收取的销售款项，在确认收入前暂在资产负债表“预收

账款”科目挂账。年度内各月份先按上年成本数据暂估成本，在年末一次性确认

当年收入并对应结转成本。因当期未确认收入或仅少量确认收入，不能弥补当期

支出，吉森公司在会计中期体现为亏损，全年可实现盈利。天汇公司因开发历史

较长，资金成本较高，近几年来呈连续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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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涉及的两房地产项目的开盘时间、房源总数、预售和去化情况： 

蓝色港湾项目 

项  目 G 区 D 区 地下车位 

开盘时间 2013.10 2014.07 2014.077 2014.07 

产品类型 公寓 住宅 商业  

产权性质 商业产权 住宅产权 商业产权  

商品房规划用途 办公 住宅 商业  

总套数及面积 667 套(36727 ㎡) 2712 套（213544 ㎡） 131 套（21248 ㎡） 92 个 

已出售情况 483 套(26515 ㎡) 售罄 116 套（19719 ㎡）  

剩余情况 184 套(10212 ㎡)  15 套（1529 ㎡）  

公司本次拟购买

数量及面积 

156 套（8303 ㎡）  2 套（241 ㎡） 30 个 

吉森漫桦林项目 

开盘时间 2015.03.21 

产品类型 住宅 商业 车位 

产权性质 住宅产权 商业产权  

商品房规划用途 住宅 商业  

总套数及面积 1077 套（114409 ㎡） 81 套（16899 ㎡） 654 个 

已出售情况 售罄 76 套（15676 ㎡）  

剩余情况  5 套（1223 ㎡）  

公司本次拟购买数量

及面积 

 4 套（981 ㎡）  

（2）评估师对本次房屋交易价格的公允性发表了意见  

经评估人员现场勘察了解及市场调研的情况，结合可供参考的交易案例的实

际情况，按评估执业准则的要求对影响房地产价值的相关因素的进行了修正调整，

采用市场法评估后，评估人员从而评估出委估资产的公允价值。吉林森工委估的

房地产的评估价值为 71,342,520.50元。其中各分项房产评估值分析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最低单价 最高单价 平均单价 

蓝色港湾 G 区 21 栋公寓 5,900.00 6,700.00 6,308.33 

蓝色港湾 D 区 1 栋门市 15,300.00 15,300.00 15,300.00 

吉森漫桦林一期门市 15,100.00 16,300.00 15,550.00 

四、本次交易是否涉嫌向控股股东输送资金。截至目前，控股股东持有公

司股份25,615.41万股，占总股本35.73%，除用于两融业务担保的股份外，剩余

股份已全被被质押和轮候冻结，且2,470万股于2019年7月被司法强制划，2,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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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股于2019年12月被司法拍卖。请公司结合控股股东流动性风险，评估本次交

易的目的与合理性，是否存在向控股股东输送资金、缓解其流动性风险和债务

压力的情况。  

回复： 

本次交易与控股股东股权被质押、轮候冻结和拍卖无关联。是公司为经营需

要开展的正常交易行为，不存在蓄意向控股股东输送资金、缓解其流动性风险和

债务压力的情况。 

五、请公司全体董事说明，在本次关联交易中履行的尽职调查和勤勉尽责

情况。请独立董事、监事会对上述所有问题发表意见。  

回复： 

（1）全体董事尽职调查和勤勉尽责情况 

作为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我们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

所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就本次关联交易的前期、推进及实施等相关事项

均履行了相应的职责：我们针对公司的发展战略对公司的主业“矿泉水”的生产

及销售情况进行了充分的调研，在2019年12月20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召

开前，参加了公司组织的现场考察，对本次拟购入的房产情况及周边情况进行了

充分的了解，在董事会召开时认真审阅了《评估报告》、《购房合同》及本次交

易的相关资料。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后，隆泉公司已完成了两套门市及两

套公寓的交易，交易金额为 816.6万元，其中两套门市拟作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北

京霍尔茨门业公司的产品展示场地使用，两套公寓拟作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霍

尔茨门业公司的驻东北办事处使用。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积极组织相关人员及中介机构等各方共同

就《问询函》中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并同时暂停了该交易事项。在交易暂停

期间，本次关联交易对方已将公司拟购入房产及车位进行另行处置及安排，经与

交易对方沟通协商，并充分考虑双方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关联交

易。合同的终止经双方协商一致，不存在法律障碍，同时本次终止关联交易不会

对公司生产运营产生不良影响，不会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 

    (2)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关于本次相关问询答复是客观、合理、真实的，

我们同意公司对《问询函》所做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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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在本次交易过程中对公司尽职尽责，《问

询函》的答复客观、真实地反应了交易的真实情况，我们同意公司对《问询函》

的答复。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上述事项的核实意见已于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上。  

特此公告。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二0年一月九日 

            

 


